附件1
峨山县创建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工作专班

为全面做好创建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工作，决定成立峨山县创建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工作专班。
一、工作专班组成人员及职责
组  长：施忠诚  县长
副组长：李  梅  副县长
        矣春明  县政协副主席、县教育体育局局长
成  员：李海波  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
施长学  县委编办主任
陈汝滨  县融媒体中心主任
张哲瑜  县发展改革局局长
钟林松  县公安局副局长
李树琴  县民政局局长
张艳华  县财政局局长
卢少英 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局长
张文华 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
徐安宪  市生态环境局峨山分局局长
胡志平  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局长
合成晓  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
汪  璟  县卫生健康局局长
柏继江  县应急局局长
汤杰媚  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
李万东  县市场监管局局长
蒋学群  县教育体育局总督学
刘  波  双江街道办事处主任
邱仕江  小街街道办事处主任
蔡云芝  化念镇人民政府镇长
杜潇雨  甸中镇人民政府镇长
杨彦涛  塔甸镇人民政府镇长
白金泉  岔河乡人民政府乡长
华  元  富良棚乡人民政府乡长
王  译  大龙潭乡人民政府乡长
工作专班负责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创建统筹、协调、调度等工作，专班下设办公室在县教育体育局，由矣春明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，由蒋学群兼任办公室副主任，负责处理日常事务。
二、成员单位工作职责
（一）县政府办公室
负责全县创建工作的统筹、协调工作。
（二）县委编办
负责按照幼儿园教职工编制标准核定公办幼儿园和各类幼儿园编制，并实行动态管理。落实新建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教师编制，合理配备师资。加大公办园教职工的补充力度，严禁“有编不补”或长期使用代课教师。
（三）县融媒体中心
充分运用现有媒体，传播科学育儿理念和知识，广泛宣传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的法律、法规及重要意义，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工作的典型经验，以及为发展学前教育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个人事迹，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学前教育改革发展的良好氛围，提高公众对学前教育发展取得的成果调查满意度。
（四）县发展改革局
将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工作纳入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，核定公办幼儿园的收费标准。
（五）县教育体育局
认真落实教师资格准入与定期注册制度，严格执行幼儿园园长、教师专业标准，坚持公开招聘制度，全面落实幼儿园教师持证上岗，切实把好幼儿园园长、教师入口关。做好幼儿园园长、教师定期培训和全员轮训工作。全面加强学前教育的管理，提高保育保教水平。牵头负责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，确保《云南省县域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督导评估指标体系（试行）》中各项指标达到要求；具体负责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的统筹协调、具体规划、检查指导和日常管理工作；做好学前教育普及普惠资料建档工作；全面组织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创建工作。
（六）县公安局
负责加强幼儿园治安保卫工作培训指导，对幼儿园及周边环境进行综合治理，落实护学岗制度；交管部门要对幼儿园交通安全进行指导；提供户籍信息，对各幼儿园户籍来源查询及去向给予支持，提供便利服务。
（七）县民政局
负责民办幼儿园非企业法人的登记，会同相关部门开展民办幼儿园年审工作。
（八）县财政局
落实省定公办幼儿园生均财政拨款标准或生均公用经费标准；落实普惠性民办园认定标准、补助标准及扶持政策，落实接受普惠性学前教育的家庭经济困难儿童（含建档立卡家庭儿童、低保家庭儿童、特困救助供养儿童等）、孤儿和残疾儿童得到资助；保障教师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按时足额发放。落实公办园教师工资待遇保障政策，确保教师工资及时足额发放、同工同酬。
（九）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
在编制内按计划及时补充公办幼儿园教师，建立幼儿园教师补充长效机制。认真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》，不断改善和落实教师待遇，会同教育部门做好人事管理工作。会同有关部门做好保教人员的职称评定、培训等工作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。
（十）县自然资源局
负责幼儿园建设用地报征、规划方案审查、审批等工作，将幼儿园建设项目纳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，落实用地需求；会同教育部门做好幼儿园布局调整和规划的实施。
（十一）市生态环境局峨山分局
会同县教育体育局、县住房城乡建设局等部门研究优化学校环境布局，做好幼儿园及周围环境监测和保护，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幼儿园周边环境污染的治理。
（十二）县住房城乡建设局
负责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，牵头完成小区配套幼儿园建成后的移交工作，确保小区配套幼儿园建成后举办公办幼儿园或普惠性民办幼儿园；对幼儿园建设项目的质量进行监督和检查。
（十三）县卫生健康局
负责监督、指导幼儿园卫生保健、卫生监督和疾病防控工作，指导幼儿园做好幼儿体检和幼儿体质健康监测工作。
（十四）县应急局
[bookmark: _GoBack]负责对幼儿园防灾减灾知识宣传和应急演练进行指导。
（十五）县文化和旅游局
做好对幼儿园周边文化娱乐场所、网吧的整治工作。提供适合学前儿童身心发展的公益性教育服务的图书馆、博物馆、文化馆、美术馆、科技馆、纪念馆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，并按照有关规定对学前儿童免费开放。
（十六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对幼儿园食堂和食品安全卫生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检查，核查餐饮服务许可证。
（十七）县综合行政执法局
负责整治幼儿园门口及周边乱停乱放情形，整治小食品、小摊点等不规范经营行为。
（十八）各乡镇（街道）
协调有关部门落实幼儿园建设用地；加强幼儿园周边环境和安全卫生等方面的综合治理；组织动员适龄儿童按时入园，确保辖区内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水平达到国家认定标准。
工作专班属于阶段性领导机制，不作为县人民政府议事协调机构，工作完成后自动撤销。工作专班人员如有变动，由各单位相应岗位职责人员自行递补并报专班办公室备案，不再另行发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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